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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汽车职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答辩暂行条例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职业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环

节，维护学位授予的严肃性和规范性，提高职业本科学士学

位论文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《西安汽车职业大学职业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职业本科教育特点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章 延期答辩的认定

第二条 学生凡不能按培养计划如期进行论文答辩的，

应在每年 6 月 15 日前提出延期答辩申请，否则视同无故不

参加答辩，按不授予学士学位处理。确定延期答辩的学生本

人出具书面材料向导师提出申请。

第三条 延期答辩的时间延后 6 个月或 12 个月，当年 11

月下旬或次年 5月下旬随同下一届毕业生一起参加学士学位

论文答辩，不计学分。

第三章 学生论文的工作要求

第四条 延期期间，学生应仔细梳理校内导师、企业导

师、论文评阅人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各位委员对论文提出

的修改意见，制定修改论文的工作计划，报请两位导师。在

两位导师审阅批准后，进行学士学位论文的补充、修改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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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。

延期答辩学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一步完善学士学位

论文，提高学士学位论文质量。学生应保持与两位导师的联

系，如遇问题须及时与两位导师沟通交流，获得两位导师的

指导和帮助。

第五条 延期答辩的学士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，按照学

校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评审要求，完成延期答辩论文的送审程

序并达到答辩的要求须在答辩前完成初稿，不符合要求的不

得参加答辩。学士学位论文及相关材料须按规定格式存档备

查。

第四章 导师指导论文的工作要求

第六条 在学生延期答辩期间两位导师应分别对延期答

辩学生举行一次集中的论文面授辅导。要求学生及时主动与

两位导师联系。

第七条 每月定期检查并指导学生的学士学位论文工作，

从阅读、检索文献及谋篇布局、行文格式、文字表达、选题

和论文创新性(观点创新、论据创新、方法创新 )等方面对

学生进行全程指导，强化训练意识，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种问

题。

第五章 院学位分委员会的职责

第八条 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管理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答

辩工作，包括答辩委员的组建、答辩程序的安排、答辩结果

的评定等。在延期答辩过程中，院学位分委员会需要确保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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辩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谨性，保证延期答辩结果的客观性和准

确性。

第九条 学生延期答辩期间，学院学位分委员会须随时

监督两位导师对学生论文的指导，若导师或学生有消极态度

须做出相应处理。

第六章 延期答辩的申请程序与受理流程

第十条 学生申请延期答辩的具体流程

（1）学生申请。学生领取并填写《西安汽车职业大学

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答辩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
（2）导师意见。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在《西安汽车职

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申请表》上填写意见并签字；

（3）院学位分委员会审核。院学位分委员会主席签字

并加盖院学位分委员会公章；

（4）其中一份学院留存，一份递交学位办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学生申请延期答辩受理的具体流程

学生递交《西安汽车职业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延期申请表》

后，由导师及院学位分委员会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审批，

审批通过的递交校学委办公室存档。

第七章 延期答辩的组织与结果

第十二条 延期答辩时需提交的材料：经导师审核通过

的学士学位论文及相关材料；与学士学位论文有关的原始凭

证（包括：学生考勤记录、课程成绩证明、实习报告、实验

报告、参与课题研究的证明材料等）；答辩委员会成员对学



4

士学位论文工作进行评价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。

第十三条 延期答辩由院学位分委员会组织进行，答辩

结束后，院学位分委员会将延期答辩结果汇总递交至校学位

办公室。

第十四条 延期答辩结果通过的由校学位办提请召开学

校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，审议申请补授学生的学士学位

资格;延期答辩结果不通过的学生可在学业年限内再次申请

延延期答辩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细则于 2023 年学校学位委员会研究通过后

施行。

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校学位办负

责解释。


